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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国科学院合肥研究院

关于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奖励办法》

修订版的通知

研究院各单位

《中国科学院院合肥研究院关于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

目的奖励如法》已是普订 1 经研究院院务去试研究同意，现印

发结伴们，肯认真组主只实施.

原合肥研究院 2004 年颁布《合肥研究院关于申报国家自棋科学

基金项目的奖励办法» (科合院虫科字口004J 16 号文)停止执行

2009 年 12 月 30 日印发



附件

合肥研究院关于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奖励办法

第一条为了加强告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基础研究工作，鼓励

广大科技人员积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，特设立

井制定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

的奖励b浩.

第二条评审目的是提高合肥研究院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项目的质量和命中串，促进合肥研究院基础科学研究北

平和地位的提高.

第三条奖励对东为每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项目评审合

梧的申请者.

第四条每项评审合格的申报项目申请者可获得奖金 500

元 奖励所需经费从告肥研究院创新经费和项目管理费

中支出.

第五各项目申请者需认真准备基金项目申请书和汇报报

告，井在指定的时间内向评审专家汇报.评审时间且在

每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截止目前半个月.

第六条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负责对各研究所申报的国家自然

科学基企项目进行审查评议，井给出评审结果.

第七条科研规划处负责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奖励工

作的组罗、管理，协助研究所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

项目的评审，对研究院评审项目汇总，上报院长审批

第八条获奖项目的奖金由第一完成者负责来研究院财务费

产处舟、理.获得各项奖励的人员，必细照章纳税.

第九条奖励时间一般在每年的 5 月 6 月圄

第十条本奖励舟法从公布之日起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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